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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A_94_E6_88_90_E4_c122_483834.htm 建立诉讼时效制度的

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从而使当事人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尽快确定化。若权利人能行使权利而长期不行使，

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将导致当事人间

社会关系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长期不一致，不利于当事人

之间建立新的、确定化的社会关系。此外，诉讼时效制度还

有利于法院及时正确的处理民事纠纷，免去查证、取证困难

。诉讼时效的行使为保护社会的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在

实践中却出现了债务人利用诉讼时效制度恶意逃避债务，进

而成了诉讼时效的受益者。某建设银行在1993年借给某稀土

厂人民币40万元，借款期限为2年。借款期限届满后，债务人

一直以资金紧张、法定代表人频频更换为由拒绝还款。建设

银行作为债权人为了自己债权的实现，保证债权的胜诉权不

断地向稀土厂主张权利。后来稀土厂经人指点，明白了诉讼

时效制度的存在，产生了恶意逃债的想法，拒绝再给建设银

行出具的催款通知上盖章确认。致使建设银行对该笔贷款丧

失了胜诉权，使国家的财产权益受到了巨大损失。 甲于1994

年购买某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一处房产，甲为此支付了一台

锅炉另加3万元钱，当时合同约定该房屋的价格待房屋落成、

竣工后按照市场价格并比照相同位置、相同楼层、相同面积

的房屋价格多退少补。该锅炉双方认可的价值为11万元

。1995年底该房屋落成，甲购买的房屋按照市场价应为12万8

千元，按合同约定开发商应返还甲多付12000元房款。甲为此



多次找到开发商，开发商在此就做了诉讼时效的文章，刚开

始态度非常好，答应一定予以返还，只是最近资金紧张，希

望宽展两天，甲也未取得任何可以证明其向开发商主张过权

利的书面证明。两年的诉讼时效过后，甲仍然未得到应属于

自己的12000元钱。无奈，甲将该开发商诉至法院，要求返还

多付房款。但在诉讼过程中甲遇到了举证困难。甲拿不出确

切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在诉讼时效期间确实向对方主张过权利

，因此法院以甲的诉讼请求超越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甲

的诉讼请求。甲在该诉讼中只能得到败诉结果，而开发商却

成了本起诉讼的最大收益者，使开发商拥有这12000元得到法

律的认可，变成了合法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践中

诉讼时效制度成了债权人的一个紧箍咒，债权请求权作为一

种相对权本身权利的实现只能依赖于别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

，权利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权利，不但面临着自己的实体权利

是否能得到实现或者完整实现的风险，而且还要时时考虑自

己的权利是否会因超越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利。而债务人

想恶意逃避债务只需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让债权人的

权利超越诉讼时效，就能将非法利益合法化，而不需冒任何

风险。这种法律制度的设立及实施使债权人、债务人的权利

义务处于先天的不对等地位。且债务人的行为理论上讲是一

种规避法律的行为，按民法理论规避法律的行为应为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但现实中我们看到债务人却因这种无效行为

得到了合法利益的例子却比比皆是。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诉讼

时效制度只停留在现有的程度上，只能变相的助长恶意逃避

债务的歪风，破坏现有的经济秩序，阻碍信用体系的正常建

立。这不仅违反了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而且也不符合



一部正义的法律和制度所要求的法的价值观点。 一部法律可

以适当滞后，但不允许其过分滞后于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如

果其弊端已暴露并且被人肆意地用于创收非法利益，进而影

响整个国家良好秩序的建立时，该法律制度就到了非改不可

的地步。因此我们建议设立专门国家监督机关，当债务人利

用诉讼时效恶意逃避债务时，国家机关应将该利益收归国有

以平衡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靠国家的公力来帮助、

维护社会制度的公平和诚实信用，不能让债务人成为诉讼时

效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